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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工况用电智能管控建设及运营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气污染工况用电智能管控系统的组成、实施、验收和日常运行管理等，以及判定排

污单位生产与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态的方法与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污单位的大气污染工况用电智能管控系统建设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HJ 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 200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GB/T16706 环境污染源类别代码

GB31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HJ44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GB/T17626 电磁兼容 实验和测量技术

GB1208 电流互感器

GB/T13850 交流电量转换为模拟量或数字信号的电测量变送器

GB3102.1 空间和时间的量和单位

DL/T 5137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

GB 4793.1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6587 电子测量仪器 基本安全试验

GB/T 17214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的工作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工况用电智能管控系统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of process electricity

按照国家标准规范和计量认证要求，根据工艺设计，对影响污染物排放的排污单位生产设施、污染

物治理设施（以下简称治理设施）运行的关键电气参数（如：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数、电量等）

进行监测；结合排污单位生产工艺和末端监测数据，全面监控排污单位的生产设施和治理设施的运行、

污染物治理效果和污染排放情况，判定排污单位停限产状态、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态以及污染物排

放监测数据的合理性、真实性和可接受性。

3.2 生产设施 Production facilities

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气、污水的设备。

3.3 污染物治理设施 Pollution Treatment Equi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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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物理的、化学的和/或生物的方法，去除排放的废气、污水中污染物所需的设备。

3.4 数据采集仪 Data Acquisition Equipment

采集、存储工况参数或污染物排放数据，并具有向上位机或云平台传输数据功能的嵌入式计算机或

可编程序控制器等。

4 工况用电智能管控系统的组成

工况用电智能管控系统由现场端监控系统和中心端监控平台两部分组成。

4.1 现场端监控系统

由工况用电参数监测、数据采集传输和现场应用软件三个子系统组成。

工况用电参数监测子系统：根据工艺设计，对影响污染物排放的排污单位生产设施、污染物治理设

施运行的电气参数（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数、电量、电能质量等）进行的监测、采集、处理、传

输的子系统。

数据采集传输子系统：采集、存储参数监测子系统的数据，并按照 HJ 212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

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和本技术标准规定，将数据传输至中心端监控平台。

现场应用软件子系统：通过无线方式与生产设施参数监测子系统及污染物治理设施参数监测子系统

进行通讯，实现现场勘察、安装调试、设备维护等功能。

4.2中心端监控平台

接受现场端监控系统传输的信息，实现现场数据的汇总、报警管理、统计分析等，远程实时掌握生

产设施和治污设施运行状况。

中心端监控平台统一建设、统一运维、统一管理，现场施工单位、管理单位、排污单位按权限登陆

系统使用。能够对生产设施、污染物治理设施的运行状态进行关联分析，及时发现环保治理设备未开启、

异常关闭及减速、空转、降频等异常情况，将未及时进行污染物处理的设施实时通知相关人员。

对执行停产、限产的生产设施进行监控，将停限产期间违规生产的设施实时通知相关人员，对停限

产的总体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使用者可使用网页、手机 APP、微信等形式应用平台功能，可自行定义

短信、微信、APP等告警接收方式。

5 工况用电智能管控系统技术要求

5.1现场端采集设备要求

采集设备应采用一体化、小型化设计，除总表、母线槽分路、铜牌出线分路、或 300平方毫米以上

电缆出线分路外，其它分路数据需采用 1：1直传方式仪表（一次侧数据直采直传）。铜牌出线分路或

300平方毫米以上电缆出线分路可采用互感式仪表。设备应在醒目处标识产品铭牌，铭牌标识应符合

GB/T13306的要求。

设备电路板及接线端子应满足“三防”要求。数据采集传输仪外壳应耐腐蚀、密封性能良好、表面无

裂纹、变形、污浊、毛刺等现象，表面涂层均匀、无腐蚀、生锈、脱落及磨损现象。产品组装坚固、零

部件无松动。按键、开关等控制灵活可靠。

因现场环境复杂恶劣，为确保现场工况安全及设备通讯稳定可靠，设备须采用无线自组网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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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输距离不小于 300m；须支持编码纠错及自动跳频技术，数据传输误码率应不大于 10-5，保证通

信稳定。现场不得敷设通信线缆。采集设备外部不得有数据传输线缆，以防受腐损坏及引发事故风险。

现场端采集设备须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取得国家市场监管部门认可的第三方检

测机构认证报告、市场监管部门关于数据精度(有功不低于 1.0级)的检测报告。须具备国内自主知识产

权及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及发明专利），不得采用仿制或侵权等有损安全的设备，并定期抽样检定。

外部电源停止供电后，后备电源可以持续供电，持续工作时间不低于 6 小时；外部电源正常供电

时，可以对后备电源充电。

5.2 采集点安装要求

5.2.1勘察要求

在安装之前，现场施工单位需要到排污单位现场，对排污单位进行现场勘察，完成填写勘察点位表

《大气污染工况用电监控系统现场勘察表》（格式见附 I）。

现场勘察点位须与生态环境部信息公开网站公布的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副本所公示的排口及治理

工艺一致，现场工艺调整或升级的需与现场情况保持一致。应包含以下点位类型：总体用电信息、生产

设施、产污设施、治污设施。

5.2.2安装调试要求

在安装调试过程中，应按照已备案的《大气污染工况用电监控系统现场勘察表》进行安装调试，安

装调试应避免对排污单位安全生产和环境造成影响，安装调试人员必须有相关的操作资质（电工证等），

满足电力施工相关要求，保障安装工艺，对排污单位原有的用电线路不造成影响。

5.3 功能要求

5.3.1 现场端监控系统

现场端监控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基础数据来源、向中心端平台传输分析处理后的数据、支持多种

方式查询现场数据，安装预测污染物排放的模型软件后分析处理输入模型数据和模型输出数据。排污单

位总体用电情况信息录入，同时实现排污单位产污、治污设施的管理，以及产污、治污设施生产工艺上

的启停联动关系，越限阈值等。可管理排污单位基本信息、联系人信息，以及在地图上查看排污单位具

体位置。

主要功能包含：数据采集、数据迁移、数据存储、数据传输、数据判定、数据设置和查询、事件及

报警、安全管理、自动恢复、运行指示、后备电源和其他相关功能。

5.3.2 中心端监控系统

中心端监控系统可以统一对现场监测设备进行管理，更改配置参数、调整采集频率、设置产污、治

污设施与现场监测设备的关联关系。现场端采集设备数据上传至中心端监控系统后，中心端应立即对数

据进行预处理，根据上报的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功率等数据进行数据稽核，剔除异常数据后将数据

推入待处理队列。数据处理模块从待处理队列提取数据后根据关联关系判定生产设备、治理设备的启停

状态，并根据设备的主备关系、运行周期综合得出治理设备异常关停的结论。

对于停限产、削峰等用途的监测点，应能使用设备运行功率判断启停状态，使用定义的时段用电量

判断周期运行情况，使用划分监测点群组的方式判断一组监测点的停运比率，进而得出停产、限产、削

峰等指令执行情况的判定结论。

中心端监控系统具有治理设备运行异常、停限产执行异常、削峰绩效的统计功能，可以查询发生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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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排污单位名单，并能通过图表的形式直观表达异常发生时的情况。同时提供异常排污单位填写异常

发生原因、上传现场照片、对异常情况进行说明的功能；中心端监控系统可以对各地区已安装监控设备

的排污单位进行统计、通过地图的形式展现排污单位分布情况、查询排污单位信息。可以对各排污单位、

生产设备、治理设备的用电数据进行查询，可以按地区、行业进行统计、对比，可导出数据报表，可以

对登录系统的账号进行管理、分配使用权限。

同时，中心端监控系统还应具备以下功能：档案管理、数据计算与分析：中心端监控系统根据排污

单位档案对监测点数据进行清洗、计算、分析和判定，对异常数据产生报警、异常告警、异常申报、辅

助决策等。

6 信号采集与传输

6.1 数据采集获取方式

现场数据采集仪采用无线通讯方式, 直接从电气参数监测仪表采集数据。监测设备采集数据的成功

率应不低于 99.8%。

现场端采集设备支持两种采集模式，分别为高速模式、普通模式。高速模式以 5分钟间隔采集数据；

普通模式以 15分钟间隔采集数据。

当电气参数监测仪表产生异常、故障、越限报警等信息时，由仪表主动向数据采集仪报送数据。

6.2 数据通讯

工况用电智能管控系统应通过 GPRS、CDMA等无线方式与中心端监控平台进行通讯。

6.3 数据存储

现场端数据采集仪存储容量不低于 1G字节，能存储 30天以上高速模式的数据。其中采集间隔时

间可设置，默认间隔为 15min；日冻结时间可设置，默认每日 24点冻结，默认保存最近 30天数据；月

冻结时间可设置，默认每月月末 24点冻结，默认保存最近 6个月数据。监测终端应能保存最近 100条

事件记录日志。现场端监控系统应采用对数据加密存储、加强存取权限控制等方式保障数据安全。

6.4 采集参数选取

现场端数据采集仪采样数据项：正反向有功、无功电能；各相及总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

各相电流、电压；非电气量数据；总有功电量；总无功电量；最大需量及其发生时间；漏电电流检测；

谐波总畸变率；总谐波电流（总表线路）；总谐波电压（总表线路）。

6.5 数据传输要求

6.5.1 数据传输协议

数据传输应符合 HJ 212《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要求。通讯命令示例和拆

分包及应答机制示例见附 E。

6.5.2现场端监测因子编码规则

为满足大气污染工况用电监控的要求，对工况监测因子编码进行修编扩充。现场端监测因子编码格

式采用六位固定长度的字母数字混合格式组成。编码包含工艺类型、设备类型等信息。具体结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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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编码分类，采用 1 位字母表示，‘t’表示治理单元，‘p’表示生产单元；

第二层：工艺类型；表示生产设施和治理设施处理工艺类别，采用 1 位阿拉伯数字或字母

表示，即 1-9、a-z，具体编码参见附 A中的表 1《废气治理工艺类型编码表》和表 2《废气生产工

艺类型编码表》；

第三层：设备类型编号；具体编码参见附 B中的表 1 《废气治理设施主要设备类型编码表》和表

2《废气生产设施主要设备类型编码表》；

第四层：设备序号，序号从 01…99依次表示 1号…99号。

第五层：附加码，由数字或者字母组成，在工况用电监测因子编码后采用符号“-”进行分隔，具体

编码参见附 C中《电气参数编码表》。

现场端工况用电监测因子编码：常见现场端监测因子及编码详见附 D中的表 1《废气工况用电监控

生产设施监测因子编码表》和表 2《大气污染工况用电监控治理设施监测因子编码表》。

现场端数据采集仪MN 号规则：针对企业多条生产线，通过数据采集仪的设备唯一标识MN号来

进行区分，现场端数据采集仪可支持设置多个设备唯一标识MN号或通过多台数据采集仪来实现。

6.6 系统时钟计时误差

系统时钟时间控制 48小时内误差不超过±0.5%。

7 排污单位运行状况的判定

运用只能管控系统采集的排污单位生产和治污状态数据，采用经验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等技术手段，

对排污单位运行状态和异常情况进行判定。

7.1 治污设施未正常运行

生产设施的实际功率在正常生产五日平均值 20%上下范围内，治污设施的实际功率低于额定功率

的 10%或正常治污五日平均值 20%以下；

7.2 排污单位停产不达标

排污单位所有的停产设备的功率大于 0时，判断为排污单位未按照要求实施停产。

功率判别法：

（停产设备总有功功率当前值>0）并且（持续时间>大于门限时间）时，上报停产异常发生事件；

（停产设备总有功功率当前值=0）并且（持续时间>大于门限时间）时，上报停产异常恢复事件。

电量判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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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产设备总有功电量当前值>0）并且（持续时间>大于门限时间）时，上报停产异常发生事件；

（停产设备总有功电量当前值=0）并且（持续时间>大于门限时间）时，上报停产异常恢复事件。

7.3 排污单位限产不达标

选取限产设施前五日正常生产平均负荷（电量）作为基线负荷（电量），排污单位所有限产设备的

负荷（电量）在基线负荷（电量）的限产百分比之内，则判定达标，否则判断为不达标。

电量判别法：

（总有功电量当前值>基线负荷*限产系数）并且（持续时间>大于门限时间）时，上报停限产异常

发生事件；

（总有功电量当前值<=基线负荷*限产系数）并且（持续时间>大于门限时间），上报停限产异常恢

复事件。

7.4 运行状态智能判定

运用系统监测结果，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数理统计等技术，对排污单位运行状态和异常情况进

行智能分析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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